《浮梁县数字政府安全保障管理办法》
政策解读
《浮梁县数字政府安全保障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于2025年12月31日印发施行，是浮梁县首部系统性规范数字政府安全保障工作的规范性文件，旨在构建权责清晰、协同高效、全链条覆盖的数字政府安全保障体系，为全县政务数字化转型筑牢安全防线。
一、出台背景与目的
背景：随着浮梁县数字政府建设深入推进，政务网络、系统、数据规模持续扩大，安全风险日益复杂，原有分散式安全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需求，亟需制度化、规范化的顶层设计。
目的：依据《网络安全法》《数据安全法》等上位法，结合本县实际，明确安全管理职责、规范运行流程、强化应急与监督，全面提升网络安全、数据安全防护能力，保障政务信息系统稳定运行与政务数据安全。
二、核心框架与适用范围
[bookmark: _GoBack]《办法》共5章23条，涵盖总则、安全管理职责、安全运行管理、应急处置与监督检查、附则五大板块，逻辑清晰、权责明确。
适用对象：全县各级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团体组织及国有企业，覆盖其建设、运营、维护、使用的非涉密政务网络、政务云、政务信息系统、政务数据及数据处理活动。
核心原则：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，遵循依法治网、统筹规划、分级负责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、权责统一，实行网络安全等级保护与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双制度。
三、核心内容与亮点解读
（一）构建“齐抓共管”的协同责任体系
《办法》首次明确全县数字政府安全工作的协同管理机制，厘清各部门职责边界，形成“统分结合、权责对等”的责任链条：
	责任主体
	核心职责

	县委网信办
	统筹协调、监督管理，指导安全体系建设，协调重大事件应急处置

	县政务服务管理局
	牵头实施与协调，制定制度规范，统筹政务云、网络、数据平台安全，开展监测评估

	县公安局
	网络安全等级保护监督检查、定级备案指导、打击网络犯罪

	县委机要保密部门
	密码应用监管、商用密码合规推进、涉密系统保密防护、国产化替代

	各政务部门
	落实主体责任，明确管理机构与责任人，完成系统定级备案、日常运维、数据安全管理、人员培训、自查自纠


责任压实：明确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，严格执行“谁主管谁负责、谁运营谁负责、谁使用谁负责”原则。
（二）全流程规范安全运行管理
1.强化等级保护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防护
所有政务信息系统（含委托运营系统）必须科学定级、及时备案、定期测评（三级及以上系统每年至少1次），并整改风险。
关键信息基础设施（如政务云、数据平台）实行重点保护，每年至少1次安全检测与风险评估。
2.明确政务云与外网安全责任边界
政务云、政务外网安全由县政务服务管理局统筹；云平台安全由服务商负责（需通过对应等级测评），云上应用安全由使用部门负责；接入政务外网部门负责本单位网络安全。
3. 政务数据全生命周期安全管控
分类分级：制定县级指南，各部门对数据分类分级并差异化保护。
共享安全：通过县级共享平台开展数据共享，签订安全协议，明确用途、范围与责任。
个人信息保护：遵循合法、正当、必要原则，采取脱敏、加密等措施，严防泄露、篡改、丢失。
4.严格密码应用管理
非涉密系统优先采用国产商用密码，严禁使用境外加密算法；三级及以上系统必须通过商用密码应用安全性评估。
5.建立全域监测预警机制
建设县级数字政府安全运营中心，实现全域监测、通报预警、信息共享，定期发布安全威胁与漏洞信息。
（三）健全应急处置与监督考核机制
1.应急响应规范化
县政务服务管理局牵头制定县级应急预案，各部门制定实施细则并定期演练。
发生安全事件，事发单位1小时内向政务服务管理局、县委网信办、县公安局报告，果断处置、防止事态扩大。
2.监督检查与考核问责
建立多部门联合监督检查机制，定期检查制度落实、等级保护、数据安全、应急能力等情况。
将数字政府安全工作纳入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，对重大安全责任事故依法依规追责。
四、实施意义与落地要求
意义：标志浮梁县数字政府安全建设进入制度化、规范化、常态化新阶段，为政务数字化转型提供坚实安全保障。
落地要求：各乡（镇）、部门、单位需立即组织学习，明确安全管理机构与责任人，完成信息系统定级备案、测评整改，建立数据分类分级与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度，开展安全培训与应急演练，配合联合检查，确保《办法》各项要求落地见效。
五、附则要点
术语界定：明确政务信息系统、政务数据定义，确保执行口径统一。
解释权：由县政务服务管理局负责解释。
施行时间：自2025年12月31日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